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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辦理高雄市辦理高雄市辦理高雄市辦理｢｢｢｢持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持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持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持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    

                換換換換發身心障礙證明發身心障礙證明發身心障礙證明發身心障礙證明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現領有永久效期障礙類別身心障礙手冊者，於 104

年 7月 11 日起至 108 年 7月 10 日應辦理換發身心障礙證明，請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屬於

換證期間收到社會局換證通知單後，備妥換證應備文件依社會局指定期日內至戶籍地區

公所辦理換發身心障礙證明。 

104 年至 108 年間將依身心障礙者出生年次分批通知換發身心障礙證明，以下為預定

換證年度及年次別： 

辦理換證年度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持永久效期手

冊者出生年次 
70 年次以後 52-69 年次 41-51 年次 25-40 年次 24年次以下 

＊換證流程：  

 

 

 

 

＊＊＊＊換證應備文件如下換證應備文件如下換證應備文件如下換證應備文件如下：：：：    

1.1.1.1.原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原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原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原身心障礙手冊正本    

2.2.2.2.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籍籍籍籍謄本影本謄本影本謄本影本謄本影本    

3333....1111 吋照片吋照片吋照片吋照片 3333 張及印章張及印章張及印章張及印章    

4444....換證換證換證換證通知單及申請表通知單及申請表通知單及申請表通知單及申請表    ((((申請表於通知單下方申請表於通知單下方申請表於通知單下方申請表於通知單下方，，，，請預先請預先請預先請預先備備備備妥相關資料妥相關資料妥相關資料妥相關資料))))    

5555....委託代辦者委託代辦者委託代辦者委託代辦者，，，，須檢附代辦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須檢附代辦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須檢附代辦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須檢附代辦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印章印章印章 

＊如有相關疑問如有相關疑問如有相關疑問如有相關疑問，，，，可逕洽戶籍可逕洽戶籍可逕洽戶籍可逕洽戶籍地地地地區公所社會區公所社會區公所社會區公所社會////社經課社經課社經課社經課，，，，或洽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諮詢專或洽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諮詢專或洽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諮詢專或洽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諮詢專

線線線線(07)337(07)337(07)337(07)337----3390339033903390 或或或或(07)330(07)330(07)330(07)330----8447844784478447。。。。    

依據法令：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6 條 

戶籍地區公所戶籍地區公所戶籍地區公所戶籍地區公所    

受理換證申請並 

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指定指定指定指定期日內期日內期日內期日內    
或或或或    

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    

戶籍戶籍戶籍戶籍地地地地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    

寄發換證 

通知單及 

申請表    

身障者身障者身障者身障者    

或家屬或家屬或家屬或家屬    

備妥換

證應備

文件 

本市各區公所本市各區公所本市各區公所本市各區公所    

受理換證申請 
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    

依身障者福

利需求辦理

需求評估 

戶籍地區公所戶籍地區公所戶籍地區公所戶籍地區公所    

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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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服務福利服務福利服務福利服務申辦注意事項申辦注意事項申辦注意事項申辦注意事項    
＊＊＊＊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如您僅需以下如您僅需以下如您僅需以下如您僅需以下福利福利福利福利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可直接申辦或使用可直接申辦或使用可直接申辦或使用可直接申辦或使用。。。。    

 

福利服務福利服務福利服務福利服務    說明及聯絡窗口說明及聯絡窗口說明及聯絡窗口說明及聯絡窗口    

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 

經需求評估為行動不便者，方可申請，辦理前請先洽詢:

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3373390。 

大眾運輸工具 

必要陪伴者優惠 

符合規定者，將註記於身心障礙證明中將註記於身心障礙證明中將註記於身心障礙證明中將註記於身心障礙證明中: 

1.申請本市博愛陪伴卡請洽戶籍地區公所社會(經)課及

各捷運站。 

2.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之陪伴者優待，請於購票時出

示證明以供查驗。 

出入公民營風景區、 

康樂場所、文教設施 

必要陪伴者優惠 

符合規定者，將註記於身心障礙證明中將註記於身心障礙證明中將註記於身心障礙證明中將註記於身心障礙證明中，請於購票時出

示證明以供查驗。 

輔具服務 

(諮詢、到宅評估) 

請依需求直接提出申請。 

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3373390 

南區輔具資源中心:8416336 或 8151500 分機 111 

北區輔具資源中心:6226730 分機 150 

復康巴士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並需事先預約。 

伊甸基金會: 3601160(預約電話) 

身心障礙者經濟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稅

捐、學費及保險費減免) 

請直接與各服務窗口進行申辦，或洽詢戶籍地區公所及

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相關辦理方式。 

居家照顧 

(身體照顧服務、家務服務、

送餐服務、居家護理、居家

復健) 

請依需求直接向服務窗口提出申請。 

1.491.491.491.49 歲以下請洽歲以下請洽歲以下請洽歲以下請洽::::    

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3373387、3373061 

2.502.502.502.50 歲以上請洽歲以上請洽歲以上請洽歲以上請洽::::    

高雄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7134000 分機 1811-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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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需使用下列如您需使用下列如您需使用下列如您需使用下列福利福利福利福利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需接受社會局需接受社會局需接受社會局需接受社會局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需求評估需求評估需求評估需求評估。。。。    

福利服務項目福利服務項目福利服務項目福利服務項目 福利內容福利內容福利內容福利內容 

生活重建 
提供中途致障有生活支持需求之身心障礙者心理支持、日常生活技能

培養、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練，以重新建構其獨立生活能力。 

心理重建 
由專業人員協助處理身心障礙者之心理適應問題，提供心理諮商、輔

導及心理治療等服務。 

社區居住 

18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由專業服務團隊協助於一般社區住宅提供居

住環境規劃、日常生活活動支持、休閒生活與社區參與之非機構式之夜

間居住服務。 

婚姻及生育 

輔導 

由專業人員提供身心障礙者有關親職、婚前及婚姻教育與諮詢輔導措

施。 

日間及住宿式 

照顧服務 

1.由主管機關許可之服務單位，以日間或住宿式照顧服務等方式提供

18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作業設施服務或課程活動。 

2.課程活動如：生活自理能力增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訓練、休閒生

活服務、健康促進服務、社區適應服務等。 

課後照顧 
由社區內國民中小學或相關機構團體提供就讀國民中小學之身心障礙

者課後照顧服務。 

自立生活 

支持服務 

提供自立生活能力增進與支持、社會參與及人際關係協助、健康支持

服務、同儕支持、社會資源連結與協助。 

身心障礙者 

家庭照顧者服務 

1.家庭托顧家庭托顧家庭托顧家庭托顧：：：： 
 由家庭托顧服務員於其住所內，於日間 8 小時提供身心障礙者身體照

顧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及安全性照顧。 

2.臨時及短期照顧臨時及短期照顧臨時及短期照顧臨時及短期照顧：：：： 
 由照顧服務員至身心障礙者家中或身心障礙者至機構，提供身心障礙

者臨時性或短期性之照顧服務。 

3.照顧者支持及訓練照顧者支持及訓練照顧者支持及訓練照顧者支持及訓練與研習與研習與研習與研習：：：：    

 提供身心障礙家庭之主要照顧者心理情緒支持、成長團體、諮詢服務

或訓練及研習等支持服務。 

4.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 
透過到宅關懷支持身心障礙者家庭，提供心理支持及資訊，並結合民

間社會資源協助解決問題。 

※ 換發身心障礙證明期間使用生活重建、心理重建、社區居住、婚姻及生育輔導、日間

及住宿式照顧(含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課後照顧、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臨時及短

期照顧服務、家庭托顧、照顧者支持及訓練與研習服務、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仍需

於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經由社會局需求評估，並依評估結果辦理。 

※ 若無法於換發身心障礙證明時一併提出需求評估申請，亦可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亦可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亦可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亦可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後，，，，

主動聯繫社會局進行需求評估主動聯繫社會局進行需求評估主動聯繫社會局進行需求評估主動聯繫社會局進行需求評估。 

※ 如您對辦理身心障礙需求評估有相關疑問，請撥打諮詢專線：337-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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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與答常見問與答常見問與答常見問與答    

問問問問一一一一、、、、我的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換發成身心障礙證明後我的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換發成身心障礙證明後我的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換發成身心障礙證明後我的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換發成身心障礙證明後，，，，其效期有多長其效期有多長其效期有多長其效期有多長？？？？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4 條規定，身心障礙證明最長有效期限為 5 年，故持永久效期身

心障礙手冊換發身心障礙證明者，其有效期限為 5 年且將維持原障礙類別及等級。 

問二問二問二問二、、、、我設籍高雄我設籍高雄我設籍高雄我設籍高雄市市市市，，，，但於換證期間戶籍但於換證期間戶籍但於換證期間戶籍但於換證期間戶籍由三民區遷至新興區由三民區遷至新興區由三民區遷至新興區由三民區遷至新興區，，，，應如何申辦換證應如何申辦換證應如何申辦換證應如何申辦換證？？？？    

若您戶籍異動，則可逕向新戶籍地區公所(新興區公所)申請辦理換證。 

問問問問三三三三、、、、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戶籍戶籍戶籍戶籍由台北市由台北市由台北市由台北市遷移至高雄市遷移至高雄市遷移至高雄市遷移至高雄市，，，，會收到換證通知嗎會收到換證通知嗎會收到換證通知嗎會收到換證通知嗎？？？？應該如何申辦換證應該如何申辦換證應該如何申辦換證應該如何申辦換證？？？？    

1.若您戶籍遷移至高雄市時已超過已超過已超過已超過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換證之指定期日換證之指定期日換證之指定期日換證之指定期日，您除須至新戶籍地區公所辦理戶籍異

動登記外，請於新戶籍地區公所提出換證申請，經社會局審查後通知換證。 

2.若您戶籍遷移至高雄市時尚未尚未尚未尚未超過高雄市超過高雄市超過高雄市超過高雄市換證之指定期日換證之指定期日換證之指定期日換證之指定期日，您於新戶籍地區公所辦理戶籍異動

登記後，請等候區公所寄發換證通知，收到通知單後依指定期日內辦理即可。 

問問問問四四四四、、、、我持有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我持有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我持有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我持有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還沒收到換證通知還沒收到換證通知還沒收到換證通知還沒收到換證通知，，，，可以提前辦理換證嗎可以提前辦理換證嗎可以提前辦理換證嗎可以提前辦理換證嗎？？？？    

您如有申辦相關福利所需或特殊理由而必須提前辦理換證者，請至區公所填具「提前換證申請書」

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經社會局審查核准後，方可提前辦理換證。 

問五問五問五問五、、、、如果我無法至戶籍區公所辦理換證如果我無法至戶籍區公所辦理換證如果我無法至戶籍區公所辦理換證如果我無法至戶籍區公所辦理換證，，，，可至居住地鄰近區公所辦理換證嗎可至居住地鄰近區公所辦理換證嗎可至居住地鄰近區公所辦理換證嗎可至居住地鄰近區公所辦理換證嗎????    

為便利您辦理換證，您可至本市各區公所提出換證申請，惟仍需至戶籍地區公所戶籍地區公所戶籍地區公所戶籍地區公所領取換發之身心

障礙證明。 

問問問問六六六六、、、、我看不懂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上的那些福利我看不懂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上的那些福利我看不懂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上的那些福利我看不懂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上的那些福利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且區公所回答的不太清楚且區公所回答的不太清楚且區公所回答的不太清楚且區公所回答的不太清楚，，，，該如何該如何該如何該如何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如您對於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上面的福利服務申請項目不清楚，可以直接勾選「需社會工作人員

主動聯繫」，後續將有社會局社工員與您聯繫並解說相關社會福利。 

問問問問七七七七、、、、我無法外出但需要我無法外出但需要我無法外出但需要我無法外出但需要福利服務福利服務福利服務福利服務，，，，政府會派員到我家裡進行需求評估嗎政府會派員到我家裡進行需求評估嗎政府會派員到我家裡進行需求評估嗎政府會派員到我家裡進行需求評估嗎？？？？    

罹患嚴重疾病、行動困難、外出能力受限或有其他特殊事由經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

有必要者，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會指派需求評估人員到宅進行需求評估。 

問問問問八八八八、、、、需求評估人員幫我需求評估人員幫我需求評估人員幫我需求評估人員幫我做福利服務需求做福利服務需求做福利服務需求做福利服務需求評估評估評估評估訪談訪談訪談訪談時時時時，，，，我要如何配合我要如何配合我要如何配合我要如何配合？？？？    

當您取得身心障礙證明，社會局需求評估人員會與您確認證明申請表所勾選福利服務需求項目，

必要時將與您約定時間進行需求評估訪談，屆時請您依實際生活狀況據實回答即可。 

問問問問九九九九、、、、我持有我持有我持有我持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換證後換證後換證後換證後對對對對我會我會我會我會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1.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目的，主要是提供給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於外出、就醫、洽公時

能就近停放之體貼措施，然原先法令未規範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之對象範圍，導致常有民眾

檢舉專用停車位經常被活動能力佳之身心障礙者占用，排擠真正行動不便有需求者而無法使

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規定，自 101 年 7 月 11 日起，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

證之發放對象為經需求評估符合行動不便者，目的係為落實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之設計，及

保障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行之權益。 

2.社會局將依本市行動不便判定原則審核是否符合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並於核發證明時以通知

單或另以公文通知審核結果，及後續申請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之流程各相關必備文件。 


